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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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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科爭議的背後，反映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度設計的盲點。當前由環保機關進行集中審查的

環評制度，已經使環評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決策產生分離。也使環評迷思在通過與否的簡單二

元對立上，環評的理性決策功能已經受到結構性的限制。台灣在這 16 年間的民主化與市民社會

的形成，已經可以支撐由各決策機關自行進行環評，並接受公共監督的時候了。而這也是中科環

評裁判爭議所帶來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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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影響評估、環評集中審查制、環評否決權、信賴保護、科學工業園區 

壹、重點整理 

一、前言 

中科環評爭議，可分為行政法院撤銷原環評結論以及做出停止原處分執行的裁判兩部分。兩者

又都涉及法院判決是否被行政部門遵守的制度性問題。 

問題的引信是中科三期的環境影響說明書，經環保署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附近居民

不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行政訴訟。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為環境主管機關在開發單

位未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的情形下，遽認對國民健康及安全無重大影響，毋須進行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而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結果構成裁量濫用而違法，因而撤銷原環評審查

結論。環保署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本案確定。 

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結論罕見地被法院撤銷確定，隨即引發行政法院如何面對法院判決的問

題。行政部門由環保署出列面對法院判決，以相當強悍的態度對法院大加撻伐。民眾於勝訴判

決確定後，仍無法得到實質的救濟，只好進一步向法院提出假處分訴訟，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做

出裁定，勒令中科三期停工，另一裁定也勒令中科四期停止開發。 

法院對中科三期及四期所做的裁定，是定暫時狀態，也就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權責機關應停止

中科三期或四期的開發。結果是，環保署再次批判法院，認為後果法院自行負責，而行政院的

態度是，只停止開發，但廠商的營運繼續。可以想像如此作法以及對法院的批判，進一步引發

對立與爭辯。法院的判決不受行政部門尊重，也被指稱引起憲政危機。 

中科三、四期事件，有幾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這是台灣推動科學園區以來，第一次在開設過程中遇到這麼大的障礙。 

(二)中科三期爭議，關鍵的問題發生在環境影響評估，也因而使環境影響評估制度運作的問題浮

上檯面。 

(三)真正讓中科爭議引起高度重視的，是行政法院所做的裁判，這考驗著政府與社會如何面對法

院護衛環境制度的判決。 

二、法院裁判的法理論證與行政機關的因應 

(一)法院認定環評審查結論違法並撤銷違法的行政處分 

法院認定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結論是行政處分，職司環境影響評估的環保署，就是原處分機

關，對行政處分是否在實體上或程序上違法的判斷效果，也直接冠在環保署身上。針對中科

三期環評審查結論，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認為開發行為有對國民健康及安全造成不利影響之

虞，環境主管機關卻在開發單位未提出健康風險評估的情形下，認定對國民健康及安全無重

大影響，有條件通過環評審查，已經構成未考慮相關因素，裁量濫用的違法。行政機關的判

斷，係出於錯誤的事實認定或錯誤的資訊而違法。 

環保署提起上訴，最高行政法院除維持原審理由外，另表示現行法解釋下，第一階段環評「僅

是從書面形式審查開發單位自行提出的預測分析，過濾其開發行為對環境是否有重大影響之

虞，自第二階段開始才真正進入一個較縝密、且踐行公共參與的程序」。在訴權的判斷上，

持傳統權利保護的觀點，認為「剝奪環評法賦予居民對開發行為表示意見等相關權利，當地

居民權益即因而受損害，其雖非系爭處分相對人，仍得以利害關係人身分提起行政訴訟。」 

(二)環保署因應法院判決的法理論證 

法院判決環保署敗訴確定，然而環保署發表聲明，認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雖遭撤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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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仍可繼續營運。中科管理局只要補做環境影響評估即可。又認為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所適用的情況是指「自始未經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因而廠商如繼續開發，環保署未

開罰也不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22 條規定。 

環保署也建議中科管理局在信賴保護原則下，可依行政程序法規定，在「兼顧國民健康與園

區廠商原先合法設置權益」的前提下進行處分。 

學界對環保署的處理態度多持負面評價，認為其誤用信賴保護原則，也有認為顯然對現行行

政法制解讀錯誤，更有認為違反法治國原則者。 

環保署於行政法院判決確定後所發表的聲明，可整理出主要兩點法理論證： 

1.環評法第 14 條「否決權制」不適用本案「曾經」做過環評的情形； 

2.環保署建議中科管理局適用行政程序法「信賴保護原則」，在「兼顧國民健康與園區廠商

原先合法設置權益」下為處分。 

葉俊榮教授認為行政處分撤銷所生的效力，以溯及既往失效為原則，惟有例外才可以由撤銷

機關另訂失效的時間點。 

本案乃由行政法院以判決撤銷原處分，無論信賴保護的要件或效果，當法院進行判斷時，於

審理過程中本已對依法行政及信賴保護加以衡量。一旦對廠商及開發單位的信賴比依法行政

所追求的利益更重要時，法院可援用行政訴訟法第 198 條、199 條規定，以情況判決維持原

違法行政處分。 

本案法院未作如此判決，可顯示法院認為依法行政或當地居民生命身體健康的法益勝過開發

單位或廠商的利益。衡量結果，應溯及地使整個開發行為歸於無效，再另行給予開發單位或

廠商適度的財產保障。葉俊榮教授並認為行政處分的效力已溯及既往地失其效力時，該環評

審查結論的處分自始即不存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准予開發的授益行政處分，及廠商本於該

准予開發處分所為的開發行為也等同沒有經過環評而開發。因此環保署表示不予科處罰鍰有

消極不予執法的疑義。受害人民或環保團體為避免對當地居民或環境產生無法回復的侵害，

一併請求法院定暫時狀態處分，自有其制度運行上的道理。 

(三)法院的環評制度功能論 

法院認為一個已做成的行政處分的執行，是一種效率的考量，為了其他利益的平衡，必須承

認一些例外的情形，而「將發生難以回復之損害，且有急迫情勢」此一要件，便是去停止一

個行政處分執行的判準，問題是這個判準如何在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內運用。 

針對這樣一個制度性的「原則／例外」關係，法院認為「行政處分的效率目的，並不在於儘

速作成處分，而是在作成一份共識基礎深厚而沒有執行阻力的行政處分。」法院進一步從實

體相關事項，來處理這一個「原則／例外」規範結構，這裡所謂的實體，便是環境影響評估

制度。 

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分為一階或二階，針對對環境較輕微影響的開發行為，於第一階段做了環

境說明書的審查後，便可通過(或有條件通過)，而不必進入較為完整詳細且較多參與的第二

階環評。 

本案訴訟的核心在於第一階段便有條件通過環評，而讓中科不必經過第二階環評，是否違反

環評法？法院質問，在效率與利益平衡兩個不同的考量基準下，有條件通過的審查結論所以

會附加這些「條件」，究竟是基於效率或是利益平衡？如果是為了快速通過環評，避免進入

第二階環評，那麼在第一階段審查結論上所附加的許多條件，等於是把原本應在第二階段細

部處理的問題，基於時間效率的考慮，在第一階段就處理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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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況下，第一階段所下的條件是「單純、不繁複、毋須精細控管的」，否則這些應該在

第二階段去深入處理，卻因為第一階段無法如同第二階段有較完整的論證溝通或協商，本案

急於通過環評，表面上已經走完環評程序，但如此反而將爭議往後延宕。 

(四)法院的角色定位 

葉俊榮教授認為本案法院所捍衛的是環評制度的尊嚴，而非介入實體開發的決策，法院一系

列相關裁判，都不是對開發行為是否應進行的最後實體判斷，法院所定的是暫時狀況，認為

在一定條件下，應暫時停止開發，其真意是不允許應該進行環評的案件規避環評。 

環評法對於哪些案件應該進入第二階段，以及兩個階段中應審查哪些項目，都已經有設計與

規範，不能因為某些案件執政者認為開發案要儘速通過，就不顧事實，急著在第一階段完成

環評。 

因此第一階段環評的審查結果會列出許多有顧慮的項目，讓開發案以有條件通過第一階段環

評做結論。既然第一階段審核的結果還列出一成串的條件，這樣的案件為什麼不進入第二階

段再好好審酌其對環境的影響呢？法院所強調的是，在行政機關違反了程序的規定時，必須

暫時停止開發；在沒有確實進行環評、在開發行為對於生命、環境與健康的顧慮還沒有移除

前，開發行為不能繼續。法院並沒有越權，而是謹守著司法應有的分際。 

三、環評制度的檢討與興革 

(一)現行環評制度的弔詭 

我國現行環評制度採用環保機關的集中審查制，主要表現在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該條

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未經完成審查前，不得為開發行為之許

可，其經許可者無效，並由主管機關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註銷之。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不

應開發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不得為開發行為之許可。但開發單位得另行提出替代方案重新

送主管機關審查。此為我國環評許可的「否決權制」，其主要內涵有以下 3 點： 

1.集中審查之下，開發行為的准駁，雖不完全決定於環保機關，但若環保機關「不完成審查」

或「認定不應開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不論多麼支持開發行為，仍然不得許可，即令執

意核發許可，該許可亦無效。 

2.環評制度的集中審查下，開發行為的核准與否，被切割成環境與其他兩個部分。環評以外

的部分，不論其他機關是否審查或表示意見，最後都要回歸決策機關的終局考量，而環評

部分因有「獨立」的決策，硬是與其他的考量切割，往往造成決策機關對環境考量的「外

移」效果。 

3.環評的客體是開發行為，不是決策機關的准駁行為，此一結構下，環境影響評估不是決策

機關關於決策之前所做對於環境理性的自我檢視，而是其主管事務接受環保機關的考驗。

因此，在台灣有環評是否已經被環保機關「審查通過」的說法。 

(二)集中審查的環評制度造成環保署的角色混亂 

現行制度的運作下，環評審查結論不被行政法院撤銷，環保署不會有功；若環評審查結論被

行政法院撤銷，環保署卻變成有過，環保署面臨的不僅僅是立場尷尬而已，甚至躍升為行政

法院判決中的被告。然而，環評制度原本是要讓任何決策的作成都應考量到對環境的影響。

在對環境是否有影響的角度看來，環保署原為提供對環境影響程度相關意見的「公親」，但

在現制運作之下，稍不留意，公親已成了「事主」。 

(三)回歸環評制度的原貌 

目前制度在決定核可某一開發行為時，將環境考量與其他考量加以切割，使得開發行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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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無法在第一時間就好好將環境因素納入決策考量。較為健全的制度，應該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自行考量開發行為是否會對環境造成影響，並直接從決策中反應這些環境顧慮。 

此外，現行法運作的結果，使得要進行開發行為，必須取得「環評審查通過」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准予開發」兩個行政處分。環評法第十四條的「否決權制」，使得環保署的決定成

為行政處分，埋下了環保署在環評制度上成為「事主」的引信。 

倘若制度上不採否決權制，並將環評事務歸由各機關進行評估，則若對決策不服，即可以該

決策機關為被告，請法院撤銷該准予開發的行政處分。此時，在決策程序中，環保署可以擔

任依其專業提供意見的角色，有助於環保署的量能，政策決定機關的決策也會較為全面，更

可使法律關係趨於單純化。 

(四)強化環評的公共監督 

葉俊榮教授認為環保機關或其他機關對於經建交通主管機關所許可的開發行為，必須針對可

能對環境的影響，基於專業表示意見，而且這些意見都必須公開，讓民間判斷，究竟開發行

為的主管機關有沒有合理的採納或回應。 

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中的民眾參與，決策機關也必須充分消化回應，否則也容易引發訴訟。而

訴訟的可能性也使得司法監督成為環境影響評估的重要監督，其中以公民訴訟條款為代表性

的制度。 

法院解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3 條第 8、9 項的公民訴訟條款時，應體認環境為公共財的特性，

擺脫以傳統權利保護的思維以免影響公民訴訟制度量能的發揮。目前實務運作下，對於程序

權保障較為缺乏，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對程序事項無法直接起訴的規定，也使環評監督受到

限制。在修法前，對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應作限縮解釋，以使環境影響評估的程序事項也能

獲得即時司法救濟。  

四、結論 

中科爭議的背後，反映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度設計的盲點。環境影響評估制度建立之初，基於

對經建交通部門在決策時是否能確實納入環境考量的不信任，才採取當前這個有環保機關進行

集中審查的制度。 

然而，台灣在這 16 年間，整個社會已有許多變遷，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精緻化制度、修

改制度結構，以使制度量能可以充分發揮。在過度強調並僵化環保機關應藉環境影響評估的審

查而「護衛」環境價值下，反而令環境價值面向的考量無法彰顯，不但運作困難，更可能扭曲

原來制度上設計所欲達成的環境目標。環境價值的維護必須由各環保機關發揮「實質環保機關」

的機能，更必須由較上軌道的民間參與監督以及法院程序審查機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貳、考題趨勢 

中科環評判決在 99 年司法官、律師、調查局考試皆出現相似考題，可見其熱門程度，國內各期刊亦

有為數眾多的學者論述，可說本年度行政法學界最重要時事，建議同學應將本案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仔細閱讀，並參考相關期刊論文，必可大大提升應考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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